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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 年 4 月 16 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相关内容，本项目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建设项目，需要开展公众参与活动。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产能建设及勘探项目部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为成都中成科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的7个工作日内，通过苍溪县人民政府官

方网站进行了网络公示。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通过苍溪县

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网络公示、登报公示，和在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

所张贴公告公示等方式进行了全面公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在本项目编制期间，项目名称及工程内容进行了数次变更和调整。在接受委

托初期，项目名称为“元坝气田海相及陆相气藏产能建设项目（三期）”，2020

年9月29日~10月16日在苍溪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公示。2021年1

月25日，本项目名称最后变更为“元坝气田产能建设（陆相一期）”后，于2021

年1月28日~2月10日在苍溪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补充公示。公示

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性质、建设内容和

规模等内容；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项目公示的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第4号）要求。 

根据生态环保部制定的公众意见表内容和格式，本项目公众意见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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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XXX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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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xx市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村

（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省xx市xx县（区、市）xx乡（镇、街道）xx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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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产能建设及勘探项目部在苍溪

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分别于2020年9月29日~10月16日和2021年1月28日~2月10

日对本项目情况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苍溪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为对外公开网

站，为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官方网站。 

2020年9月29日~10月16日第一次公示网址为： 

http://www.cncx.gov.cn/news/show/20200929145035240.html 

公示截图如下： 

 

 

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http://www.cncx.gov.cn/news/show/20200929145035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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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8日~2月10日第一次补充公示网址为： 

http://www.cncx.gov.cn/news/show/20210128114934147.html 

公示截图如下： 

 

 

图 2 第一次补充网络公示截图 

 

 

http://www.cncx.gov.cn/news/show/20210128114934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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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 e-mail 方式，直接拨打电话方式，以及写信的方式

反馈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第十条规

定，本项目于2021年3月10日~3月23日期间，通过苍溪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公示，

在《国防时报》（3月18日）和《四川科技报》（3月19日）登报公示，以及在建

设项目所在地镇政府及村委会公示栏等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公示共三种方

式同步公开。 

公示的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和规模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五）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网络链接；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及写信等方式与项

目建设方及评价方联系）；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公示的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第4号）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平台 

本项目在苍溪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该网站为对外

公开网站，为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官方网站。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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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cx.gov.cn/news/show/20210310150517453.html 

第二次公示截图如下： 

 

 

图 3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开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产能建设及勘探项目部选择了

本项目所在地较为权威且公众易于接触的《国防时报》和《四川科技报》，于2021

http://www.cncx.gov.cn/news/show/20210310150517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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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8日在《国防时报》和 2021年3月19日在《四川科技报》分别进行了报纸

公示。报纸公示截图如下。 

  

图4  2021年3月18日《国防时报》报纸公示截图 

  

图5  2021年3月19日《四川科技报》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产能建设及勘探项目部于2021

年3月10日在项目所在地镇政府和村委会公示栏张贴了公示公告，公示时间为

2021年3月10日~3月23日（10 个工作日）。当地镇政府和村委会人流量较大，便

于周边民众接触和阅读。 

现场张贴公示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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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现场照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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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五龙镇五里村村委会（元坝6-1H井场） 

 

图7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五龙镇政府（元坝6-1H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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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陵江镇东方村村委会（元陆15-1H井场） 

 图9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陵江镇（元陆15-1H井场、元坝221-1H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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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三川镇政府（元陆706H井场、元陆707H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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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三川镇天观社区（元陆706H井场） 

图12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三川镇川桥村村委会（元陆707H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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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3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白鹤乡古泉村村委会（元陆710-1H井场） 

 图14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白鹤乡政府（元陆710-1H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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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现场张贴公示公告照片——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村村委会（元坝221-1H井场） 

3.3 查阅情况 

公众如想进一步了解项目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可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索取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本和其他相关补充信息。查阅场所设

置在环评机构成都中成科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查阅申请。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e-mail、电话和信箱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馈意见。 

4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要求：“对环

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本项目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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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6 小结 

本次公众参与采取了网络公示、登报公示、和现场张贴公示三种方式同步进

行的方式进行。本项目在苍溪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了第一次公示、第二次公

示；并在《国防时报》和《四川科技报》进行了登报公示；在本项目所在地易于

公众知悉的场所张贴了公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 第4号）要求。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的反对意

见。 

总体而言，本项目的建设得到了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